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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79 证券简称：雷赛智能 公告编号：2025-039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5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4日以书面、电话沟通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
事7人，实到7人。会议由董事长李卫平先生主持，监事会成员及有关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董事长李卫平先生在会议上就紧急召开本次会议的情况进
行了说明，公司全体董事均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限要求。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
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
鉴于近期资本市场行情及公司股价变化等情况综合影响，公司股票价格持

续超出方案拟定的回购价格上限25元/股，预计公司无法在原定的回购期限内
完成回购计划。为保障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顺利实施，同时基于对公司价值的
高度认可，为有效增强投资者信心，提升投资者回报，经综合考虑，现将股份回
购价格上限由 25.00元/股（含本数）调整为 52.00元/股（含本数），本次回购方案
其他内容不作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002979 证券简称：雷赛智能 公告编号：2025-040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 号一一回购股份》《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
将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 25.00元/股（含本数）调整为 52.00元/股（含本数），调整
后的价格上限不高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之日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150%。除上述调整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外，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2、本次调整回购股份方案事项在董事会的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6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将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25.00元/股（含本
数）调整为52.00元/股（含本数），本次回购方案其他内容不作调整。现将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本次用于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 6,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25.00元/股（含），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
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6日、2024年2
月 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2024 年4月8日，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 866,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28%，最高成交价为 17.10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 16.82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14,681,345.00元（不含交易费
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回
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1,696,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55%，最高成交价为17.14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16.82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8,799,972.65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本次调整事项的原因及具体说明
鉴于近期资本市场行情及公司股价变化等情况综合影响，公司股票价格持

续超出方案拟定的回购价格上限25元/股，预计公司无法在原定的回购期限内
完成回购计划。为保障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顺利实施，同时基于对公司价值的
高度认可，为有效增强投资者信心，提升投资者回报，经综合考虑，现将股份回
购价格上限由 25.00元/股（含本数）调整为 52.00元/股（含本数），调整后的价格
上限不高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回购股份实施
期限并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之日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150%，除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本次回购方案其他内容不作调整。本次调整
事项在董事会的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调整事项的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
公司依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调整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
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
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
上市地位。本次调整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

五、相关风险提示1、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进
而导致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2、若发生对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或公司生产经营、财
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
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
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3、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可能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
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予以实施，并根据回
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 5月 21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以截止202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为基数确

定分配比例和相应的分配总额，若公司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

由于股份回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

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现将

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53,555,
76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

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08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

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40000元；持股1
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2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 6月 11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5年6月12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5年 6月 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

利将于2025年6月12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

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8*****194
08*****754
08*****883
01*****950

股东名称

国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国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安徽省宁国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金国清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 6月 4日至登记日：

2025年6月1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汪溪园区；

咨询联系人：吴昌昊、张苏敏；

咨询电话：0563-4181590；
传真电话：0563-4181525。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2、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538 证券简称：司尔特 公告编号：2025-19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002585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2025-024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6月5日（星期四）下午15:00时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5年 6月 5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5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会议地点：江苏省宿迁市双星大道88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培服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63名，代表股份468,445,03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826%。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60,940,20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172%。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504,825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65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鉴证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累积投票表决，选举吴培服先生、吴迪先生、邹雪梅女士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1、选举吴培服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465,142,1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201,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5.99%。2、选举吴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465,123,4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183,2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5.741%。3、选举邹雪梅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465,160,6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220,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6.237%。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累积投票表决，选举黄力先生、吕忆农先生、程银春先生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1、选举黄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465,181,0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240,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6.509%。2、选举吕忆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465,161,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221,6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6.253%。3、选举程银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465,122,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182,7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5.734%。
（三）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466,204,452股同意，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2%；2,061,282股反对，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179,300股弃权，占与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264,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145％；反对 2,061,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467％；弃权 17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9％。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462,159,267股同意，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8%；6,104,867股反对，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3%；180,900股弃权，占与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9,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44％；反对6,104,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346％；弃权 18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0％。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462,234,867股同意，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4%；6,030,867股反对，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7%；179,300股弃权，占与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294,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51％；反对 6,030,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360％；弃权 17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9％。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462,249,367股同意，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7%；6,017,367股反对，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5%；178,300股弃权，占与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309,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44％；反对 6,017,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180％；弃权 1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6％。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462,164,867股同意，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9%；6,118,167股反对，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6%；162,000股弃权，占与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224,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18％；反对 6,118,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23％；弃权 16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9％。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王春杰律师、杨爱东律师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与会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1、《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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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于 2025年 6月 5日以现场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豁免
通知时限要求，会议通知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第六届董事
会后，以现场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文件的相关规定，同意选举吴培服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具体如下：1、审计委员会：程银春先生（独立董事）、黄力先生（独立董事）、曹薇女士三

位董事组成，其中程银春先生为召集人。2、提名委员会：吴培服先生、吕忆农先生（独立董事）、程银春先生（独立董
事）三位董事组成，其中吕忆农先生为召集人。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黄力先生（独立董事）、程银春先生（独立董事）、曹薇
女士三位董事组成，其中黄力先生为召集人。4、战略委员会：吴培服先生、吕忆农先生（独立董事）、黄力先生（独立董事）
三位董事组成，其中吴培服先生为召集人。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聘任吴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聘任潘建忠先生、杨淑侠女士、邹兆云先生、葛林先生、李平女

士、朱小磊先生、丁炎森先生、王琪先生、池卫女士、钱向飞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聘任邹雪梅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亦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

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聘任吴迪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吴迪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

书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其任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27-84252088
传真号码：0527-84253042
邮箱：wudi@shuangxingcaisu.com
通讯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1号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聘任金叶女士担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亦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

过。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聘任花蕾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相关

工作，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27-84252088
传真号码：0527-84253042
邮箱：002585@shuangxingcaisu.com
通讯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1号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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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负责人、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于2025年6月5日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公司新一届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内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3名，职

工代表董事1名，成员如下：1、非独立董事：吴培服先生、吴迪先生、邹雪梅女士2、独立董事：黄力先生、吕忆农先生、程银春先生3、职工代表董事：曹薇女士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

董事任职资格，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
之一，也不存在独立董事连续任职超过六年的情形，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1、审计委员会：程银春先生（独立董事）、黄力先生（独立董事）、曹薇女士三
位董事组成，其中程银春先生为召集人。2、提名委员会：吴培服先生、吕忆农先生（独立董事）、程银春先生（独立董
事）三位董事组成，其中吕忆农先生为召集人。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黄力先生（独立董事）、程银春先生（独立董事）、曹薇
女士三位董事组成，其中黄力先生为召集人。4、战略委员会：吴培服先生、吕忆农先生（独立董事）、黄力先生（独立董事）
三位董事组成，其中吴培服先生为召集人。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总经理：吴迪先生
副总经理：潘建忠先生、杨淑侠女士、邹兆云先生、葛林先生、李平女士、朱小

磊先生、丁炎森先生、王琪先生、池卫女士、钱向飞先生
财务总监：邹雪梅女士
董事会秘书：吴迪先生
以上各位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任期与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董事会秘书吴迪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工作经历和有关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及投资者
管理等能力。

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27-84252088
传真号码：0527-84253042
邮箱：wudi@shuangxingcaisu.com

通讯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1号
三、聘任内审部负责人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意聘任金叶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内审部负责

人，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金叶女士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技能、
工作经历均具备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

四、聘任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意聘任花蕾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27-84252088
传真号码：0527-84253042
邮箱：002585@shuangxingcaisu.com
通讯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1号
花蕾女士具备履职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简历见附件。
五、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陈强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

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吴培服先生不再担任公
司总经理，将仍在公司担任董事长；金叶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将在公
司担任内审部负责人；池卫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将在公司担任副总经理；郑
卫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孙化斌先生不再担任公司
副总经理，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陆敬权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将仍
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化斌先生、陆敬权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其离任后将严
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其所持公司股份进行合规管理。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勤
勉工作以及为公司稳健发展和规范运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附件：
吴培服先生：1961年10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

工程师。担任全国工商联执委、江苏省人大代表、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席、宿迁市
科协副主席，2005年4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77年参加工作，历
任井头综合厂钳工，宿迁铝型材厂支部书记、厂长、乡工业助理、副乡长，宿迁市
电池配件厂厂长，宿迁市彩塑包装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执行董事。现任
公司董事长。

吴培服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日，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01,388,029股，与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吴迪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为宿迁市迪智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及宿迁市启
恒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吴迪先生：1982年9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硕士
学位。历任宿迁市彩塑包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吴迪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吴培服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日，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7,872,180股，通过宿
迁市迪智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
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邹雪梅女士：1973年9月出生，中国籍，专科学历。历任宿迁市彩塑包装有
限公司会计、双星新材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邹雪梅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200股，通过宿迁市启恒投
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曹薇女士：1968年3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历任井
头乡政府通讯员、井头铝型材厂主办会计、宿迁市彩塑包装有限公司监事、公司
董事，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薇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0,589股，并通过宿迁市启
恒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黄力先生：1963年2月出生，中国籍，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曾任南京大学
财务处处长。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吕忆农先生：1962年7月出生，中国籍，工学硕士学位，教授，现任南京工业
大学教授。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吕忆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程银春先生：1966年6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专科学历。1994

年12月至2001年9月担任芜湖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部门经理、所长助理、副
所长，2001年10月至今担任珠海会计师事务所（现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专业标
准部经理、所长助理、副所长、合伙人。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程银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潘建忠先生：1972年11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历任宁波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技术部副经理、江苏琼花集团副总经理、宿迁市彩塑包装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潘建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000股，并通过宿迁市
启恒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
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杨淑侠女士：1966年1月出生，中国籍，高中学历。历任宿迁市彩塑包装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淑侠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0,000股，并通过宿迁市
启恒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杨淑侠女士与公司高管邹兆云先生为夫
妻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邹兆云先生：1966年4月出生，中国籍，高中学历。历任宿迁市卫生局员工、
宿迁市彩塑包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营销部主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邹兆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0,000股，通过宿迁市迪
智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邹兆云先生与公司高管杨淑侠女士
为夫妻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
董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葛林先生：1975年10月出生，中国籍，专科学历。历任宿迁市彩塑包装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葛林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7,100股，通过宿迁市启恒投资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李平女士：1983年6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历任宿迁市彩塑包装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李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00股，通过宿迁市启恒投资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朱小磊先生：1988年 3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历任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中心工程师、光学膜研究所所
长、项目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朱小磊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丁炎森先生：1984年10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历
任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主管、总经办副主任。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丁炎森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00股，通过宿迁市迪智成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
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王琪先生：1974年 7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SKC南通工厂副总经理，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光学膜研究所副所
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王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池卫女士：1985年11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
宿迁市彩塑包装有限公司技术部技术员、办公室副主任、知识产权部部长，江苏
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知识产权总监、总经理助理、监
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池卫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宿迁迪智成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钱向飞先生：1989年11月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生产主管、总经办副主任、生产总
监、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钱向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金叶女士：1987年1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宿
迁市彩塑包装有限公司员工，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金叶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宿迁迪智成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花蕾女士：1990年4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9,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